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申请初审流程图
[bookmark: _GoBack]初审合格的，在“金农系统”上予以提交中心，并将纸质材料寄至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批
初审不合格的，通知申请人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，告知理由。
省级工作机构在收齐县、市级工作机构递交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出具《绿色食品初审报告》
县级工作机构收到《环境质量监测报告》《产品检测报告》后，连同企业申报材料、《绿色食品受理审查报告》《绿色食品申请受理通知书》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通知书》《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汇总表》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意见通知书》《现场检查报告》整理上报市、省级工作机构
现场检查合格的，通知申请人委托检测机构对产地环境、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评价
现场检查不合格，通知申请人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，告知理由。
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产地环境、产品检测评价报告，分别提交申请人和县级工作机构
县级工作机构依据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报告》向申请人发出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意见通知书》，并将现场检查情况录入“金农工程”网上业务系统
现场检查后，检查组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市级工作机构提交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报告》
县级工作机构制定现场检查计划，应提前告知申请人并向其发出《绿色食品现场检查通知书》
得到申请人确认后，市级工作机构组织至少两名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查组成检查组，实施现场检查。
4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（受作物生长期影响可适当延后）
需要补充材料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按要求补充完善申报材料
审查不合格，书面通知申请人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
县级工作机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查工作，
出具《受理审查报告》
申请人（至少在产品收获、屠宰或捕捞前3个月提出申请）
审查合格
县级工作机构受理，向发出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将企业信息、产品信息录入农业部“金农工程”网上业务系统





